
视距是什么？
《路口视距法》（AB 413）于今年早些时候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规定即使没有任何标志
或路缘标线，也禁止在距离任何有标记或无标记的人行横道20英尺内停车；若人行横道设有
路缘延伸，则禁止在距其15英尺内停车。（请注意，平均汽车长度约为 15 英尺）。

为什么要实施视距法？
这项法律的目标是提高十字路口的能见度，从而提高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性。紧邻有标记
或无标记的人行横道停放的车辆会阻挡行人的视线，进而增加与行人相关的严重伤害或致命
碰撞的风险。清除停放的车辆这一障碍后，驾驶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等待过马路的行人，同
时，行人也能看到驶来的车辆，而不必在过马路之前走到十字路口观察停在路边的车辆。

您可以采取的行动
目前已有43个州实施了类似的法律。为了保护生命安全，请在您的车辆与有标记/无标记
的人行横道之间保持至少20英尺（或一辆大型汽车的长度）的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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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更多

留出20英尺的距离，可为所有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广
阔的视野（如左侧的场景3和4所示）；然而，如果
不留出该距离，则会大大降低能见度（如左侧的场
景1和2所示）。




